关于开展2020年度中层领导班子和中层干部
考核工作的通知
各单位（部门）：
为做好2020年中层领导班子和中层干部年度考核工作，充分发挥考核工作的导向和激励作用，全面、客观、公正、准确地评价中层领导班子和中层干部履行岗位职责和日常表现情况，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工作激情，根据《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2020年度中层领导班子和中层干部考核工作方案》（立信会计金融党组〔2020〕32号）要求，现开展中层领导班子和中层干部考核工作，具体通知如下：
一、考核对象
中层领导班子和中层正职、副职干部。

立信会计出版社领导班子的考核方案，待其转制完成后另行制定。
二、时间安排
（一）提交总结
1.班子总结

各单位（部门）对照班子考核内容，形成班子年度工作总结报告（见附件1）；并将年度重点突破性工作和创新性成果，填写年度重点工作完成情况表（见附件2）。
2.个人总结

全体中层干部对照个人考核内容，形成干部个人年度履职总结（见附件3），并填写年度考核登记表（见附件4）。
请于12月24日（星期四）16点前提交附件1-3电子版材料和附件4（一张A4纸双面打印,本人签名）的纸质版材料。
党委组织部汇总班子总结和个人总结于1月4日前在学校OA系统中公布。
（二）开展领导班子工作绩效评价
人事处牵头开展教学科研单位的评价工作，党委组织部牵头开展管理保障部门的评价工作，并于1月6日16点前将评价结果汇总至党委组织部。
（三）公开述职
各单位（部门）干部公开述职会议原则上安排在12月28日（星期一）至1月15日（星期五）期间进行。
（四）民主测评
民主测评分为中层领导班子民主测评和中层干部民主测评。
1.校领导对班子的民主测评、校领导对中层正职的民主测评和单位正职间互评，在汇报评审会议上进行。

2.业务职能部门对教学科研单位中层副职的民主测评、分管校领导对管理保障部门中层副职的民主测评，由党委组织部安排。

3.中层正职对副职的民主测评、单位教职工代表及相关人员的对班子和中层正、副职的民主测评，在本单位述职会上进行。
（五）反向测评

党委组织部在1月6日前就负面清单所列内容征求相关部门意见。
（六）汇报评审
汇报评审会议暂定在1月22日进行，若有变动，另行通知。
上午由教学科研单位进行汇报，汇报时间8分钟、答辩2分钟；评委由校领导、管理保障部门中层正职构成。一般由院长代表领导班子作汇报。

下午由管理保障部门进行汇报，汇报时间5分钟；评委由校领导、教学科研单位党政负责人构成。

（七）结果评定
组织部会同纪委办公室对考核过程的数据进行统计。学校干部工作领导小组研究考核情况，提出考核结果初步意见，报学校党委会审定。
（八）公示
年度考核优秀名单在校园内网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五个工作日。
三、组织领导
2020年度中层领导班子和中层干部考核工作在校党委领导下进行，具体由组织部牵头、相关部门配合、纪委办公室监督。各二级党组织要充分发挥政治核心作用，做好思想政治工作，保证考核工作的顺利进行。中层干部要认真对待考核工作，主动听取群众意见，不断完善自己，改进工作作风，提高工作水平，认真做好本职工作，争取更大成绩。
四、其他
（一）上报联系人
为确保本次考核工作顺利进行，请各单位（部门）指定一名工作人员作为考核联系人，并于12月21日中午12点前提交电子版《2020年度考核工作联系人信息表》（附件5）。

（二）总结命名要求
附件1以“单位简称+2020年度领导班子总结”命名，提交PDF版；
附件2以“单位简称+2020年度重点工作完成情况”命名，提交excel版；
附件3以“单位简称+姓名+2020年度总结”命名，提交PDF版。
（三）上报公开述职会时间
各单位（部门）将公开述职会的召开时间、地点、参加人数等具体情况，经与分管（联系）校领导沟通确认后，于12月25日（星期五）12点前提交电子版《2020年度中层干部公开述职会议安排表》（附件6）。
（四）提交方式

年度考核相关的所有材料均由联系人汇总整理后，通过OA站内信提交给唐堰。
联 系 人：董  艳；联系电话：68681320、18021097261
联 系 人：唐  堰；联系电话：50215381、18021097266
联系地址：浦东校区行政楼608A、611室
附件：
1.《2020年度中层领导班子工作总结报告》
2.《2020年度中层领导班子重点工作完成情况表》
3.《2020年度中层干部履职总结》
4.《2020年度年度考核登记表》
5.《2020年度考核工作联系人信息表》
6.《2020年度中层干部公开述职会议安排表》
党委组织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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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2—

—1—


